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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经贸教函〔2023〕9 号 

 

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

合，进一步规范学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与管理流程，根据教

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

理的若干意见》（教高〔2022〕1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学校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的在线开放课程，包括由学校建设

的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简称 MOOC）、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

程（简称 SPOC）以及由学校教师自主建设完成并登记备案的

其他在线开放课程。 

第二条 学校鼓励教学内容质量高、教学效果好、具有较

强示范性并适宜通过网络开展教学活动的课程建设为在线

开放课程，纳入全国性公开课程平台运行。 

第三条 各教学单位应结合专业优势与特点，引导教师

积极参与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 2 - 

第二章  课程管理责任 

第四条 在线开放课程实行校院两级管理制度，纳入学

校日常教学管理范围。教务处为归口管理单位，负责本科在

线开放课程教学的计划、组织与协调工作；各教学单位为建

设实施单位，负责本单位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与日常管理工

作。 

第五条 各教学单位党委（党总支）、教学指导委员会应

强化在线开放课程选用管理，对选用课程实行严格的意识形

态审查、内容审查和质量监督。 

第六条 在线开放课程的主讲或选用教师（团队）应对课

程教学服务与管理过程负责，严格课程评价考核，避免将在

线开放课程考试完全交由课程平台等第三方负责。 

第三章  课程选用与管理 

第七条 教师（团队）选用的在线开放课程应为由国务院

教育行政部门审核通过的、在线课程平台中的课程或公布的

“白名单”中的课程，禁止选用内容陈旧、教学效果差的课

程或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公布的“黑名单”中的课程。 

第八条 鼓励已建成的在线开放课程在中国大学 MOOC、

尔雅通识课平台等学校推荐的知名平台运行。本校教师在其

他课程平台自主建设的本科在线开放课程，应在课程建设完

成后一个月内通过所在教学单位向教务处申请备案，完成备

案后的课程可用于校内教学活动。 

第四章  教学规范与学分认定 

第九条 在线开放课程的主讲或选用教师（团队）应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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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大纲要求，开展完整的教学活动，并及时更新课程内容，

做好在线服务，将学生参与线上考勤、作业、考试等教学活

动表现计入该课程的平时成绩，确保线上课程质量。 

第十条 严禁出借个人学习账号给他人使用，严禁通过

非法软件或委托第三方提供的人工或技术服务等方式获取

学习记录和考试成绩的“刷课”“替课”“刷考”“替考”等行

为，严禁以任何形式传播课程的考试内容及答案。如有违反，

按学校相关规定严肃处理，构成违法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

责任。 

第十一条 在线开放课程教学应包含观看课程视频、在

线作业、在线测验、课程讨论提问、课程考试等完整教学环

节，教学时间须遵照课程平台的教学安排，在线学习时间结

束后自动关闭。在规定的教学时间内完成所有环节的学习和

考核后，可获得相应慕课的成绩与学分。 

第十二条 取得成绩合格证书或结课证书后，经学生个

人申请，学院审核、学校审核通过后，相应在线开放课程学

分可用于毕业年级学生转换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可用于转

换学分的在线开放课程应满足以下条件： 

1.课程应为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课程； 

2.课程名称及内容应符合学生所在专业的人才培养方

案且与所需转换课程相关或相近； 

3.课程修读学分与课时数不少于所需转换课程的学分

与课时数； 

4.转换学分数不得超过 4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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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评价与监督 

第十三条 学校将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纳入常规检查范畴，

并将不定期组织专线检查工作，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教学

计划执行、课程管理等方面。 

第十四条 对于造成教学事故的在线开放课程负责教师，

将根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给予

相应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参加在线

开放课程学习的其他类型本校学生，其学习管理可参照本办

法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

释。 

 

教务处 

2023 年 6月 13日 


